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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丰顺县留隍镇下南牛湖寮陶瓷土矿位于梅州市丰顺县留

隍镇下南村，矿区范围中心点地理坐标：东经 116°28′38″；

北纬 23°48′58″。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取得丰顺县国土资源

局《关于丰顺县泰和瓷业有限公司申请划定矿区范围的批复》（丰

国土资函〔2015〕39 号）的批复。项目采用露天方式开采陶瓷

用高岭土，生产规模为 3 万 t/a，开采标高：+440m～+230m，矿

山服务年限 21 年。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矿山开采区、工业场

地区（仓库、机修场地）、综合服务区（租用鼎盛陶瓷厂的用房）、

矿山道路区、排土（石）场，其中矿区面积为 17.5hm
2，工业场

地区 0.04 hm
2，综合服务区面积为 0.15hm

2，排土（石）场面积

为 3.836hm
2，矿山道路区面积为 0.18hm

2。项目总投资 1092.85

 



- 2 - 
 

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85 万元。 

二、梅州市环境技术中心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组织专家对报

告书的环境可行性进行论证，出具的《丰顺县留隍镇下南牛湖寮

陶瓷土矿年采 3 万吨陶瓷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

报告》认为，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总体可信。2016 年 12

月 1 日，经局办公会审议，认为环评报告关于项目建设可能造成

环境影响的分析、预测和评价，以及提出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

响的对策措施可信。你公司应按照报告书内容组织实施。 

三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

度。项目建成后，应按规定向我局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工作由市环保局环境

监察局和丰顺县环境保护局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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